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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的上海公共交通卡股份有限公司 12.87%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受让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生集团”）持有的上海公

共交通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共交通卡公司”）12.87%股权，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仲秋、杨兵、周耀东、邹国强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 过去 12 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

别相关的交易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交易完成后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损益、资产、公司治理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一、 关联交易概述 

1、为进一步加强公司与公共交通卡公司之间的业务协同，促进交通卡业务

的代销和 ETC等增值项目的推广，同时获得比较稳定的投资收益，公司拟受让强

生集团持有的公共交通卡公司 12.87%的股权。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东洲评报字[2017]第 0929号《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以 2017 年 6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以资产基础法的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公共交通卡公司按资

产基础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52063.99 万元，强生集团所持公共

交通卡公司 12.87%股权的相应股东权益价值为 6700.64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按

该评估价进行交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与强生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并严格遵循国资、工商等监管要求办理相关事宜。 



2、强生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

海久事置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3、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

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以上，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强生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

久事置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建路 145 号 

法定代表人：臧晓敏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房地产、内外贸易、科技及相关产业的实业投资、管理，资本

与资产的经营、管理，产权经纪，停车库（场）经营、客运。【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上海久事置业有限公司 

强生集团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该公司资产

总额为 2165565325.81元，净资产 1029761054.83元，营业收入为 99374432.76

元，净利润为 184675608.76 元。 

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和人员等方面独立于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标的名称和类别 

公司协议受让强生集团持有的公共交通卡公司 12.87%股权。 



2、权属状况说明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涉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相关资产的运营情况说明 

公共交通卡公司成立于 1999年 5月 25日，目前注册资金 15000万元人民币。

公共交通卡公司围绕以服务城市公共交通领域为主体，电子支付信息技术为手

段，努力体现服务的广泛性、公益性特点，坚持“为市民服务、为运营企业服务、

为社会服务”的经营方针，配合贯彻落实本市城市公交优先发展战略和建设智慧

城市发展目标，做优、做强、做细本市公共交通领域支付结算服务和信息服务。

从历史经营状况来看，公共交通卡公司的交通卡系统向市民提供了一种更便捷安

全的交通服务结算方式，大大提高了市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工作效率。与此同时，

公共交通卡公司充分发挥交通卡系统智能化多功能的作用，为公交换乘优惠、敬

老卡优惠、P＋R 停车优惠等各类政府民生优惠政策涉及的财政补贴数据结算提

供技术服务平台。目前，公共交通卡公司主要业务负责交通卡系统建设、运营和

结算服务、上海市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系统（ETC）沪通卡的收费结算和客户服

务、上海市旅游卡的制作、技术和结算服务。 

4、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公共交通卡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交通 IC卡的制作、发行、结算服务，交通 IC卡的结算系统的开

发、投资，公司相关设备媒体使用、租赁等，广告设计、制作、代理。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董守勤 

注册地点：上海市宣化路 300号 1001室 

成立时间：1999 年 5月 25日 

5、标的公司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万股）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万元） 
成立时间 注册地点 

1 
上海久事（集团）有

限公司 
5810 38.73% 

利用国内外资金、

城市交通运营、基

础设施投资管理

6000000.00  
1987年 12

月 12日 

上海市黄

浦区中山

28号 



及资源开发利用、

土地及房产开发、

经营，物业管理，

体育与旅游经营，

股权投资、管理及

运作，信息技术服

务，汽车租赁，咨

询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 
上海巴士公交（集

团）有限公司 
2248 14.98% 

公交客运，出租汽

车客运，长途客

运，汽车租赁，汽

车配件销售，机动

车安检，车辆维

修，驾驶员业务培

训，国内贸易（除

专项规定外），教

育产业的投资，资

产管理（除股权投

资和股权投资管

理），设计、制作、

代理各类广告，利

用自有媒体发布

广告，商务咨询，

商务咨询。[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36760.0585 
2009年 3

月 19日 

上海市黄

浦区建国

东路 525

号 1801

室 

3 
上海强生集团有限

公司 
1930 12.87% 

房地产、内外贸

易、科技及相关产

业的实业投资、管

理，资本与资产的

经营、管理，产权

经纪，停车库（场）

经营、客运。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30000.00 
1996年 2

月 7日 

中国（上

海）自由

贸 易 试

验 区 浦

建路 145

号 

4 大众交通（集团）股 1816 12.11% 企业经营管理咨 236412.2864 1994年 6 上海市徐



份有限公司 询、现代物流、交

通运输（出租汽

车、省际包车客

运）、相关的车辆

维修（限分公司经

营），洗车场、停

车场、汽车旅馆业

务（限分公司经

营）、机动车驾驶

员培训（限分公司

经营）；投资举办

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的企业（具体项

目另行报批）。[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月 6日 汇区中山

西路 1515

号 12楼 

5 
上海地铁运营有限

公司 
1400 9.33% 

城市轨道交通营

运、客运交通及城

市轨道交通设备

维修及安装、技术

服务、培训、咨询

等轨道交通相关

的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30000.00 
2000年 9

月 21日 

上海市衡

山 路 12

号 

6 上海东展有限公司 738 4.92%     

7 
上海交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490 3.27% 

授权范围内的资

产经营、为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筹措资金、实业投

资、国内贸易（除

专项审批范围）以

及投资咨询服务，

停车场库经营，设

计、制作、代理各

类广告，利用自有

媒体发布广告（涉

及行政许可的凭

许可证经营）。【企

业经营涉及行政

250000.00 

 

2001年 01

月 17日 

 

浦东新区

东塘路 35

号 

 



许可的，凭许可证

件经营】 

8 
上海市轮渡有限公

司 
420 2.80% 

市内车客渡、交通

艇、黄浦江水上巴

士航线；船模制

造，船舶修造，船

舶设计；通讯导航

设备、备件代销，

百货、旅游纪念

品，票务代理，物

业管理，附设分支

机构；港口经营：

为船舶提供码头；

为游客提供候船

和上下船设施和

服务；港口设施租

赁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5000.00  
1993 年 9

月 10日 

上海市黄

浦区外马

路 1279

号 

 

9 
上海市城市交通考

试中心 
148 0.99% 

依法履行交通运

输行业从业人员

考试和培训管理

及综合服务职能；

负责交通港航行

业职业资格管理

事务，开展行业的

资格评审、技能鉴

定、继续教育、交

通港航职业培训、

教材编审等工作

（涉及许可事项

应取得相应的许

可）。 

1458.00 

 

上海市零

陵路 147

号 

 
合计 15000 100.00%     

注：（1）上海东展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7 月被上海国盛集团置业控股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合并完成后，上海东展有限公司所有对外投资由上海国盛集团置业控股有限公司承继，上海

东展有限公司于同年 8 月被工商管理部门准予注销登记。 

（2）据上海剑栋律师事务所剑栋法字（2017）第 037 号法律意见书所载，上海市城市

交通考试中心的名称变更为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交通考试中心。 

6、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746,692.53 万元,

净资产 30,739.09 万元，2016 年度营业收入为 27,023.14 万元，净利润为

4,631.88万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775,015.56

万元,净资产 38,729.52 万元，2017年 1-6月营业收入为 13,282.21万元，净利

润为 8,062.43 万元。上述数据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

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本次关联交易的购买价格以业经备案的资产评估价格为准，评估基准日为

2017年 6月 30日，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6700.64 万元。 

（三）评估方法和评估结果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出具的东

洲评报字[2017]第 0929 号《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以 2017 年 6 月 30 日为评

估基准日，以资产基础法的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按照资产基础法评估，被

评估单位在基准日市场状况下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520,639,915.97 元；

其中：总资产的账面价值 7,549,810,505.17 元，评估价值 7,670,706,532.83

元；同账面价值相比，评估增值额 120,896,027.66 元，增值率 1.60%。负债的

账 面 价 值 7,181,083,611.30 元 ， 评 估值 7,150,066,616.86 元 ， 减 值

31,016,994.44 元。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368,726,893.87 元，评估价值

520,639,915.97元；同账面价值相比，评估增值额 151,913,022.10 元，增值率

41.20%。公司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 373,387,485.95

元，评估值 520,639,915.97 元，增值额 147,252,430.02 元，增值率 39.44%。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

评估思路，各单项资产的价值根据具体情况采用适当的具体评估方法得出，因

此，评估机构认为资产基础法切合被评估单位的实际情况，故优选资产基础法

结果。鉴于本次评估目的，资产基础法能够客观、全面的反映被评估单位的内

在价值，故本次以资产基础法的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经评估，公共交通卡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520，639,915.97 元，强生集团所持公共交通卡公司

12.87%股权的相应股东权益价值为 6700.64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将按该评估价

进行交易。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为公司拟受让强生集团持有的公共交通卡公司



12.87%的股权，本公司和强生集团已经各自获得符合其公司章程规定的决策授

权。本次交易将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程序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进行，公司将与

强生集团按产权交易示范文本签订产权交易合同（股权转让协议），并严格遵循

国资、工商等监管要求办理相关事宜。本次交易不涉及职工安置，产权交易中涉

及的税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 

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的主业之一是出租车业务，在本市投放出租车11000余辆，是上海最

大的出租汽车运营企业。交通卡是出租车营收的主要结算方式之一，交通卡结算

占比约为每日营收款的近三分之一。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公司与公共交通

卡公司之间的业务协同，促进交通卡业务的代销和ETC等增值项目的推广，同时

获得比较稳定的投资收益。同时，公共交通卡公司的业务与公司业务关联度较为

密切，可为公司下阶段在出租车业务上的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与公司的发展

目标相契合。 

公司本次受让强生集团持有公共交通卡公司12.87%股权的资金全部为公司

自有资金，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

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带来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六、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2017 年 11 月 21 日，公司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

司受让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公共交通卡股份有限公司 12.87%股权

的议案》。根据规定，关联董事李仲秋、杨兵、周耀东、邹国强回避表决，表决

结果为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本次关联交易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予以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本次公司受让强生集

团持有的公共交通卡公司 12.87%股权，交易价格以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评估报告为依据，按评估价格进行交易。本次交易与公司主营业务关联度

较为密切，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交易价格符合相关规范性要求。在董事会表决过

程中，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符合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

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该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该关



联交易事项。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书面审核意见：同意本次关联

交易价格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东洲评报字[2017]第 0929 号《企

业价值评估报告书》，以 2017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以资产基础法的结果

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强生集团所持公共交通卡公司 12.87%股权的相应股东权益

价值为 6700.64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将按该评估价进行交易。本次公司受让强生

集团持有的公共交通卡公司 12.87%股权，该投资与公司主营业务关联度高，符

合公司发展战略，交易价格符合相关规范性要求。本次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5、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 

6、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1 月 23 日 


